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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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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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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字
經》
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
十
六
集

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

開
吉 

敬
學



父子恩。夫婦從。
兄則友。弟則恭。

以下是講五倫，五倫彼此之間都有互相對待的原則。父
慈子孝，父親慈祥恩愛，子女孝順。夫義婦順從，夫妻
之間應該互相尊重體諒。至於兄弟姊妹之間，做兄姊的
應該愛護弟妹，弟妹也應該恭敬兄姊.	   



長幼序。友與朋。
君則敬。臣則忠。

長幼之間要有倫常秩序。朋友相處，也要誠實互信真心
的交往。領導者對部屬要尊重，做部屬的應盡忠職守認
真做事以回報長官，大家各盡其分。  



此十義。人所同。
當順敘。勿違背。

從「父子恩」到「臣則忠」這十條人倫義理，
每一個人都要遵守奉行，要了解親疏遠近，注
意先後順序，不可以悖逆違反。  



三
字
經
簡
說

 
 

夫
婦
從
：「

夫
唱
婦
隨」

是
夫
婦
相
處
的

金
科
玉
律
。
夫
者
扶
也
，
夫
要
提
攜
妻
子
，

盡
到
保
護
與
照
顧
的
責
任
。「

婦」

字
是
一

個
女
持
著
掃
帚
，
表
示
要
勤
於
家
務
，
把
家

庭
料
理
好
，
讓
丈
夫
無
後
顧
之
憂。  

 
 

有
人
說
：「

一
個
成
功
的
男
人
，
後
面
必

有
一
個
偉
大
的
女
性
在
推
動
。」

這
個
女
性

可
能
是
母
親
，
也
可
能
是
妻
子
。
主
婦
雖
然

身
居
幕
後
，
但
他
的
賢
慧
卻
是
丈
夫
成
功
的

主
力
，
婦
女
怎
可
忽
視
自
己
的
地
位
，
而
自

覺
不
如
人
呢
？

 

丈
夫
要
以
情
義
對
待
妻
子
，
而
妻
子
則
以

順
從
為
美
德
，
二
人
相
敬
如
賓
，
家
庭
和
諧

，
這
才
是
真
正
的
齊
家
之
道。

 

我
們
知
道
姻
緣
本
是
前
生
定
，
夫
妻
雖
然

生
活
習
慣
略
有
不
同
，
思
想
、
觀
念
也
不
盡

一
致
，
卻
應
該
彼
此
容
忍
，
不
要
輕
言
別
離

。
有
人
請
教
一
對
維
持
婚
姻
達
七
十
年
之
久

的
老
夫
妻
，
他
們
倆
幸
福
婚
姻
的
秘
訣
，
他

們
說
：
只
有
一
個「

忍」

字
。
遇
到
意
見
相

左
的
時
候
先
忍
下
來
，
不
衝
動
，
當
然「

溝
通」

也
是
相
當
重
要
的
，
這
是
夫
妻
相
處

的
潤
滑
劑。

 

希
望
我
們
能
多
見
天
下
美
滿
婚
姻
，
讓
明

天
更
美
好
。
因
為
一
個
幸
福
的
婚
姻
，
是
給

下
一
代
的
最
佳
禮
物
，
您
說
是
嗎
？

 




母
親
的
手



在
那
懵
懂
的
季
節　



很
多
事
情
我
還
學
不
會

是
你
耐
心
的
牽
引
我　



給
我
依
靠
和
安
慰 

寒
冬
為
我
蓋
暖
被　



夏
日
為
我
拭
去
汗
水

付
出
從
不
求
收
回　



從
那
白
天
忙
到
深
夜

看
看
天
上
彎
著
那
半
邊
月

像
那
母
親
的
側
影
一
樣
美

推
動
搖
籃
的
那
雙
手

也
推
動
了
整
個
世
界

看
看
天
上
彎
著
那
半
邊
月

像
那
母
親
的
側
影
一
樣
美

推
動
搖
籃
的
那
雙
手

也
推
動
了
整
個
世
界

 






兄
則
友
，
弟
則
恭

 
兄
長
要
友
愛
弟
妹
，
弟
妹
要
恭
敬
長
上
，
這

樣
兄
弟
之
間
絕
對
可
以
和
睦
相
處
，
不
致
發
生

兄
弟
鬩
牆
，
令
父
母
傷
心
的
事
情。

 

兄
弟
本
是
同
根
生
，
不
應
該
斤
斤
計
較
。
如

果
能
做
到
你
讓
我
一
分
；
我
敬
你
兩
分
，
豈
不

是
和
樂
融
融
。…

…
老
人
家
常
告
誡
晚
輩
一

句
話
：「

打
虎
抓
賊
親
兄
弟
。」

意
思
是
說
遇

到
困
難
時
，
別
人
可
能
袖
手
旁
觀
，
但
是
親
兄

弟
一
定
會
來
幫
你
的
忙
。
這
同
時
也
說
明
了
：

兄
弟
如
果
團
結
一
致
，
一
定
可
以
把
凶
猛
的
老

虎
和
賊
打
跑
的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兄
弟
彼
此
合
作

，
就
可
以
克
服
各
種
困
難
，
兄
弟
如
手
足
一
般

重
要
，
怎
好
不
珍
惜
呢
？ 

 

兄
長
要
給
弟
妹
做
個
好
榜
樣
，
而
且
要
負
起

保
護
指
導
的
責
任。

長
幼
序 

友
與
朋

 
 

長
幼
序
：
親
族
之
間
，
要
講
究
長
幼
的
次
序

，
也
就
是
注
重
輩
分
關
係。

 
 

有
的
家
族
以
某
些
字
依
序
嵌
入
名
字
裡
面
，

清
楚
的
表
明
輩
分
。
以
天
下
一
家
的
孔
氏
來
說

，
就
是
個
明
顯
的
例
子
，
因
此
就
有「

德」

字
輩
，「

建」

字
輩
的
不
同
了。

 
 

中
國
人
親
族
關
念
很
濃
厚
，
遇
到
同
姓
的

長
輩
，
雖
然
本
來
不
相
識
，
可
是
血
濃
於
水
，

馬
上
可
以
親
愛
如
一
家
人
，
這
是
很
好
的
現
象

，
但
是
千
萬
不
要
只
是
止
於
此
，
應
該
再
擴
而

大
之
，
做
到「

老
吾
老
以
及
人
之
老
，
幼
吾
幼

以
及
人
之
幼」

的
境
地。



對
於
任
何
人
，
年
齡
大
我
十
歲
的
，
就
以
兄
長

之
禮
對
待
他
；
年
齡
大
我
二
十
歲
的
，
就
以
父

執
輩
之
禮
恭
敬
他
。
相
反
的
，
年
齡
比
我
小
，

則
以
弟
妹
、
子
女
視
之
。
人
人
以
此
心
態
來
對
待

別
人
，
必
定
可
以
達
到
孔
子
理
想
的
大
同
世
界。

　

友
與
朋
：
朋
、
友
二
字
意
思
非
常
接
近
，
若

加
以
分
別
，
則
同
門
叫
做
朋
，
而
友
則
是
交
情

更
進
一
步
了
。
有
相
同
的
理
想
，
志
同
道
合
，

朝
共
同
目
標
努
力
的
兩
個
人
，
就
叫
做
友
。
所

以
朋、
友
有
親
疏
之
分
的。　
　

 

朋
友
之
間
講
求「

朋
誼
友
信」

，
朋
要
有

情
誼
，
有
困
難
時
互
相
幫
助
，
才
算
盡
到
同
窗

之
誼。

　

「

友」

是
進
一
層
的
交
往
，
彼
此
要
約
束
自

己
的
行
為
，
以
增
進
二
人
的
親
厚
關
係
。
如
果

行
為
隨
便
，
又
不
守
信
用
，
就
會
讓
人
以
為
你

不
重
視
彼
此
間
的
友
情
。
感
情
就
會
漸
漸
疏
遠

，
所
以
朋
友
之
間
不
可
以
因
為
太
親
密
就
隨

便
了
。
要
知
道
友
情
也
是
經
過
培
養
而
建
立
的

，
不
小
心
維
護
，
友
情
的
花
朵
也
會
枯
萎。

 
 

《

論
語》

裡
面
有
一
章
說
：「

君
子
以
文

會
友
，
以
友
輔
仁
。」

君
子
與
朋
友
交
往
，
是

以
詩
、
詞
、
歌
、
賦
、
琴
、
棋
、
書
、
畫
等
方
式
聯
絡

感
情
的
。
而
彼
此
間
藉
此
相
互
激
勵
，
增
進
自

己
的
仁
德
，
所
以
是
道
義
的
結
合
。
當
朋
友
有

錯
時
，
必
須「

忠
告
而
善
道
之
，
不
可
則
止
，

毋
自
辱
焉
。」

見
朋
友
有
過
錯
，
要
發
自
內
心

的
誠
意
去
勸
告
他
，
言
語
要
委
婉
曲
折
，
以
收

到
效
果
為
目
的
。
但
若
勸
告
三
次
之
後
，
他
仍

不
聽
，
就
不
要
再
勸
，
免
遭
其
羞
辱
，
從
此
可

以
慢
慢
疏
遠
他。 

 
 





可
是
君
子
絕
交
不
出
惡
聲
，
所
謂「

人
情
留

一
線
，
日
後
好
相
見
。」

或
許
將
來
他
改
過
了

，
仍
然
可
以
繼
續
往
來
。
這
些
都
是
和
朋
友
相

處
要
特
別
注
意
的
地
方。  

君
則
敬 
臣
則
忠 

此
十
義 

人
所
同

 
 

 

君
主
要
恭
敬
臣
子
，
臣
子
要
對
君
主
盡
忠

。…
…

君
臣
各
盡
己
分
，
才
能
把
天
下
治
理

得
很
好
，
否
則
君
不
君
，
臣
不
臣
，
朝
廷
政

綱
不
興
，
有
了
內
訌
，
必
定
招
來
外
侮
。
所
以

君
臣
間
相
處
融
洽
，
正
是
家
國
之
福。…

…

　

 

做
主
管
的
人
要
有
一
個
觀
念
，
就
是
部
屬

是
幫
助
我
一
辦
事
的
人
。
因
此
，
對
他
們
應
該

存
著
恭
敬
心
，
因
為
如
果
沒
有
他
們
的
幫
忙

，
主
管
一
個
人
是
無
法
辦
事
的
。
所
以
當
主
管

的
不
要
擺
架
子
耍
威
風
。
真
正
懂
得
統
御
學
的

人
都
知
道
，
越
是
尊
重
對
方
，
越
能
獲
得
對

方
衷
心
的
，
誠
服
及
死
心
塌
地
的
襄
助
。
而
身

為
部
屬
的
，
則
要
對
主
管
，
對
所
擔
負
的
工

作
忠
心
。
這
正
是
中
國
自
古
以
來
最
為
重
視
的

美
德
，
因
此
排
在
八
德
之
首。

　

以
上
父
慈
子
孝
，
夫
義
婦
順
，
兄
友
弟
恭

，
長
惠
幼
序
，
朋
誼
友
情
，
君
敬
臣
忠
十
種

義
行
，
都
是
人
人
必
須
做
到
的。

　

每
個
人
在
社
會
上
，
身
分
是
多
重
的
，
如

既
為
人
父
，
又
為
人
夫
、
人
子
、
人
兄
，
當
然

也
是
別
人
的
朋
友
，
也
可
能
是
機
關
的
主
管

或
部
屬
，
總
之
不
出
這
十
義
之
外
，「

此

十
義
，
人
所
同」

是
勉
人
要
盡
心
盡
方
去
做
好

。
由
自
己
開
始
做
起
，
進
而
影
響
家
人
、
朋
友

、
周
遭
的
人
，
這
種
影
響
力
是
不
可
忽
視
的。






    
泰
伯       

江
逸
子
老
師
繪



    
周
文
王       

江
逸
子
老
師
繪



 
 

周
朝
的
文
王
。
姓
姬
名
叫
昌
。
當

他
做
世
子
的
時
候
。
每
天
去
朝
見

他
的
父
親
王
季
三
次
。
在
早
晨
雞

啼
的
時
候
。
就
穿
好
了
禮
服
。
到
了

父
親
的
寢
門
外
面
去
問
安
。
宮
裏

的
小
官
說
好
的
。
文
王
聽
了
面
上

纔
有
喜
色
。
到
了
正
午
時
候
。
再
去

問
安
。
依
然
照
了
早
晨
時
候
的
問
答

。
到
了
晚
上
。
也
是
這
樣
的
做
。
有

時
候
、
王
季
偶
然
身
體
有
點
不
舒
服

。
文
王
的
臉
上
、
就
充
滿
了
憂
愁

的
神
氣
。
連
走
路
都
也
走
不
端
正
了

。
等
到
王
季
飲
食
復
元
了
。
他
纔

恢
復
了
原
狀
。
當
飯
菜
獻
進
去
的

時
候
。
文
王
一
定
親
自
去
視
察
菜

的
太
冷
了
、
或
太
熱
了
。
等
到
王
季

喫
完
了
飯
。
把
飯
菜
端
了
下
來
。
文

王
就
問
喫
的
怎
樣
。
並
對
管
理
菜

蔬
的
人
說
。
不
要
把
原
有
的
飯
菜

再
獻
了
上
去
。
那
箇
人
諾
諾
應
着
。

於
是
文
王
纔
敢
退
了
出
來。 



    
太
任       

江
逸
子
老
師
繪



  

契
：
音
謝。
殷
代
始
祖。
高
辛
氏
的
兒
子
，
堯
時
為
司
徒
，
封
於
商。 

后
稷
：
周
朝
的
先
祖
。
相
傳
姜
原
因
踐
天
帝
跡
而
懷
后
稷
，
因

初
欲
棄
之
，
故
取
名
曰
棄
。
及
長
，
帝
堯
舉
為
農
師
；
有
功
，

遂
封
於
邰
，
號
曰
后
稷
，
別
姓
姬
氏。 

 



    
周
公       

江
逸
子
老
師
繪



斬齊衰。大小功。
至緦麻。五服終。

古時候，父母、祖父母、兄弟、叔伯、外祖父與表
兄弟等人過世時，其親人所穿的喪服都有一定的
禮節。五等喪服分為斬衰、齊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緦
麻五種，以親疏為差等，不可混亂。  



斬
齊
衰 

大
小
功 

至
緦
麻 

五
服
終

                 

因
緣
生
老
師

 
 

這
幾
句
也
是
章
太
炎
先
生
添
加
的

，
是
說
五
種
不
同
的
喪
禮
儀
式
。
所

謂「

禮
儀
三
百
，
威
儀
三
千」

。
禮
，

大
體
的
可
以
劃
分
為
吉
禮
、
凶
禮
、
軍
禮

、
賓
禮、
嘉
禮
這
五
種。

 

吉
禮
即
是
祭
禮
，
又
是
五
禮
之
冠
。

主
要
祭
祀
人
鬼
、
天
神
、
地
示
等
三
類

，
有
祭
天
地
、
祭
日
月
星
辰
、
祭
先
王
、

祭
先
祖
、
祭
社
稷
、
祭
宗
廟
等
禮
儀
。
曾

子
曰
：「

慎
終
追
遠
，
民
德
歸
厚」

，
祭
祀
皆
須
追
祭
以
時
，
祭
則
必
誠

必
敬
。
孔
子
曰
：「

祭
盡
其
敬」

，
子

子
孫
孫
都
能
不
忘
追
遠
祭
祀
，
這
是

不
忘
本
，
即
是
孝
道
，
厚
德
由
此

而
來
，
所
以
祭
祀
之
禮
稱
為
吉
禮。

 

凶
禮
主
要
是
喪
禮
。《

周
禮
．
春
官

．
大
宗
伯》

裏
講
道
：「

以
凶
禮
哀

邦
國
之
憂
：
以
喪
禮
哀
死
亡
，
以
荒

禮
哀
凶
札
，
以
弔
禮
哀
禍
災
，
以
禬（

音
貴）

禮
哀
圍
敗
，
以
恤
禮
哀
寇
亂
。」

這
是
對
各
種
不
幸
事
件
進
行
悼
念
、

慰
問
、
撫
恤
等
方
面
的
禮
。
其
中
喪
禮

又
分
為
斬
衰
、
齊
衰
、
大
功
、
小
功
和

緦
麻。



 
 

章
太
炎
先
生
解
釋
這
幾
句
道
：「

斬
衰
，
服
之
最
重
者
，
齊
衰
次
於

斬
衰
，
皆
三
年
之
喪
。
大
功
九
月
，
小

功
五
月
，
緦
麻
則
五
服
中
之
最
輕
者
。

」

孔
子
曰
：「

喪
盡
其
哀”

，
對
於

亡
人
、
故
去
者
，
須
依
喪
禮
謹
慎
治
理

喪
事。

 

嘉
禮
主
要
內
容
有
六
：
一
曰
飲
食

，
二
曰
婚
冠
，
三
曰
賓
射
，
四
曰

饗
燕
，
五
曰
脤
膰

（

音
慎
繁）

，
六
曰

慶
賀
。
用
意
在
於
親
和
萬
民
，
其
中
飲

食
禮
，
用
以
敦
睦
宗
族
兄
弟
；
婚

冠
禮
，
用
以
對
成
年
男
女
表
示
祝
賀

；
賓
射
禮
，
用
以
親
近
故
舊
朋
友
；

饗
燕
禮
，
用
以
親
近
四
方
賓
客
；
脤

膰（

音
慎
繁）

禮
，
用
以
親
兄
弟
之
國
；

慶
賀
之
禮
則
用
在
國
有
福
事
時。

 

賓
禮
，
是
古
時
邦
國
間
外
交
往
來
及

接
待
賓
客
的
禮
。
如
天
子
受
諸
侯
朝
覲

、
天
子
迎
、
遣
使
來
聘
、
天
子
遣
使
迎

勞
諸
侯
、
宴
諸
侯
或
諸
侯
使
者
等
。

此
外
，
王
公
以
下
直
至
士
人
的
相

見
禮
，
也
屬
於
賓
禮。

 
 

還
有
軍
禮
，
分
為
大
師
之
禮
、
大
均

之
禮
、
大
田
之
禮
、
大
役
之
禮
、
大
封

之
禮。
 


 



 
  《

周
禮
．
春
官
．
大
宗
伯》


記
載
：「

大
師
之
禮
，
用
眾
也
；

大
均
之
禮
，
恤
眾
也
；
大
田

之
禮
，
簡
眾
也
；
大
役
之
禮
，
任

眾
也
；
大
封
之
禮
，
合
眾
也
。」

這

包
含
了
用
兵
征
伐
、
均
土
地
和
征
賦
稅

、
田
猎
、
營
建
土
木
工
程
、
定
疆
封
土

等
活
動
中
的
禮
儀。

 

喪
禮
中
的
斬
衰
是
最
重
的
，
服
期

三
年
，
喪
服
用
粗
麻
布
製
成
，
不

縫
邊
。
現
在
山
東
等
地
區
還
存
有
這

樣
的
喪
服
。
兒
子
、
兒
媳
、
未
嫁
的
女

兒
為
父
母
守
喪
，
服
斬
衰
。
祖
父
母

之
喪
，
若
是
兒
子
已
先
去
世
，
則
由

長
孫
服
斬
衰。

 
 

齊
衰
是
比
斬
衰
輕
一
等
的
喪
服
，

也
是
用
粗
麻
布
製
成
的
，
所
不
同
的

是
齊
衰
緝
邊
。
齊
衰
之
喪
，
喪
期
有

一
到
三
年
不
等
，
孫
子
、
未
嫁
孫
女

為
祖
父
母
、
丈
夫
為
妻
子
，
服
齊
衰

一
年
。
為
曾
祖
父
母
，
服
五
個
月
，

為
高
祖
父
母
服
三
個
月。

 

大
功
為
期
九
月
，
所
穿
的
喪
服
是

用
熟
麻
布
製
成
的
，
相
比
齊
衰
用
線

較
細
，
相
比
小
功
用
線
要
粗。



為
堂
兄
弟
、
未
出
嫁
的
堂
姊
妹
、
已
婚

的
姑
姑
、
姐
妹
、
姪
女
、
孫
子
、
孫
媳
、
侄

媳
等
親
屬
服
大
功
。
已
婚
女
子
為
伯
父

、
叔
父
、
兄
弟
、
侄
子
，
未
嫁
的
姑
姑
、

姐
妹、
姪
女
服
大
功。

 

小
功
是
五
個
月
，
其
血
緣
關
係
就

稍
遠
了
一
些
，
為
同
宗
的
曾
祖
父
、
伯

叔
祖
父
，
未
嫁
的
堂
姑
，
已
經
嫁
出

的
堂
姊
妹
，
兄
弟
的
妻
子
皆
服
小
功
。

外
孫
為
外
祖
父
母
，
外
甥
為
舅
父
、

舅
母、
姨
母
服
小
功。

 

緦
麻
是
用
細
麻
製
成
的
，
喪
期
是

三
個
月
，
為
同
宗
的
高
祖
父
母
、
曾
伯

叔
父
母
、
曾
伯
祖
父
母
，
曾
伯
祖
、
曾

叔
祖
、
伯
父
、
叔
父
、
兄
弟
、
未
嫁
的

姊
妹
，
以
及
外
姓
的
表
兄
弟
、
岳
父
、

岳
母
，
服
緦
麻。

 

此
處
只
是
簡
單
介
紹
，《

禮
記》

中
有
專
門
講
喪
服
的
，
有
興
趣
的
讀

者
可
以
詳
加
了
解。











曾
子
曰
：

慎
終
追
遠
，
民
德
歸
厚
矣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雪
廬
老
人 

 
「

曾
子
曰
：
慎
終
追
遠」

，
孝
道

十
分
要
緊
，
孟
子
所
謂
的
大
事
，
就

是
父
母
之
喪
。
若
一
不
小
心
，
後
悔

晚
了
，
縱
使
後
來
知
道
了
也
無
法

挽
救
，
所
以
必
得「
慎」

之
，
這
是

大
事
。
從
前
的
巡
撫
出
訪
，
平
時
走

大
路
中
間
，
人
們
都
必
須「
肅
靜」

、「

迴
避」

，
若
遇
到
有
出
殯
，
巡

撫
也
要
迴
避
，
因
為
他
是
為
人
父
母

之
喪
的
原
故
，
如
此
可
以
收
到
上
行

下
效
。
子
路
早
年
窮
困
，
後
來
作
官

，
見
鼎
則
哭
，
因
為
再
也
不
能
讓
父

母
吃
了。

 
 

「

終」

是
指
父
母
死
後
殮
殯
時
，

慎
終
並
不
是
裝
上
珠
寶
玉
器
，
怕「

慢
藏
誨
盜」

，
這
是
害
父
母
；
自
古

以
來
皇
帝
的
陵
墓
，
沒
有
不
被
掘
墳

。
喪
禮
都
做
到
了
，
便
不
須
要
太
多

的
珠
寶
玉
器
等
物
品
，
這
叫
做
慎
終

。
慎
終
之
後
不
是
就
算
了
，
還
要「

追
遠」

，
有
子
孫
永
遠
必
須
上
墳
，

這
是
厚
道
的
表
現。



 
 

事
死
如
事
生
，
今
人「

弔
者
大
悅

，
孝
子
亦
然」

，
由
此
可
知
這
個

人
家
的
未
來
了
，
後
代
必
不
能
久
享

。
至
誠
之
道
，
可
以
先
知
，
讀
書

多
了
自
然
可
以
先
知
，
並
不
是
神
通。

 
 
 
 「

民
德
歸
厚
矣。」

領
袖
如
此
慎

終
追
遠
，
上
行
下
效
，
百
姓
便
漸

漸
學
慎
終
追
遠
。
從
前
的
法
律
也
分

民
法
、
刑
法
，
人
事
、
財
產
都
屬
於

民
法
，
都
是
依
聖
人
的
規
矩
而
定
。

如
殺
人
，
在
街
上
殺
，
誤
傷
可
不

判

死

罪

，

但

是

對

父

母

沒

有「

誤
傷」

二
字
，
就
算
誤
傷
，
也
必

須
死
罪
，
因
為
父
母
教
養
他
，
還

殺
父
母
，
這
是
無
人
性
的
人
，
處

以
凌
遲
之
罪
，
後
來
改
為
大
削
八
塊

。
縣
官
必
須
撤
職
，
因
為
他
為
民

之
父
母
，
如
何
教
的
？
今
則
殺
父

母
如
宰
牛
。
民
情
對
家
庭
澆
薄
，
如

何
能
愛
國
？
自
古
求
忠
臣
，
必
於

孝

子

之

門

，

中

國

能

存

在

五

千

多
年
，
不
是
有
錢
、
或
武
力
，
而
是

文
化
的
心
理
作
用。



英
國
倫
敦
祭
祖
大
典



法
國
巴
黎
聯
合
國
教
科
文
組
織
祭
祖
大
典





香
港
祭
祖
大
典





禮樂射。御書數。
古六藝。今不具。

學習禮節儀規、藝術（音樂）、武術武略（射箭）
、駕車技能、文學（文字學）、天文地理陰陽算
數（數學），是古人教導子弟必備的六種技能，稱
為六藝。現在的學生已經不具備這些才能了。  



禮
樂
射 

御
書
數 

古
六
藝 

今
不
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因
緣
生
老
師   

      

此
句
經
文
為
章
太
炎
先
生
所
加。     

 
 

 
「

禮
樂
射
，
御
書
數
。」

這
是「

古

六
藝」

，
古
時
候
的
六
類
學
問
。「

禮

」

涉
及
的
方
面
很
廣
，
小
至
灑
掃

應
對
，
大
到
祭
祀
天
地
，
禮
儀
三
百

，
威
儀
三
千
，
全
都
包
含
在
內
。「

樂

」

不
僅
只
是
音
樂
，
它
包
括
所
有
藝
術

。「

射」

也
不
單
單
是
射
箭
，
它
代

指
武
術
及
武
略
。「

御」

是
駕
車
的

技
能
，
因
為
古
時
的
主
要
交
通
工
具

是
馬
車
和
牛
車
。「

書」

並
不
是
指
後

來
的
書
法
，
原
是
指
文
學
與
文
字
學
等

。「

數」

不
單
指
數
學
，
還
包
括
天

文
地
理、
陰
陽
算
術
等
等。      


 

 
「

今
不
具」

是
感
嘆
古
時
的
六
藝
現

在
已
經
不
存
在
了。       


 

 

在《

論
語
．
學
而》

篇
中
夫
子
講
到

：「

弟
子
入
則
孝
，
出
則
弟
，
謹

而
信
，
汎
愛
眾
，
而
親
仁
，
行
有

餘
力
，
則
以
學
文
。」

這
是《

弟
子
規

》

的
總
綱
，
其
中
的「

行
有
餘
力
，

則
以
學
文」

便
是
指
學
習
六
藝。


